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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5〕31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潼南区上和镇回头村石河堰整治项目

实施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审批潼南区上和镇回头村石河堰整治项目

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潼水源〔2025〕16 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规模及建设任务

整治石河堰轴线总长 25m，C20 埋石砼结构；堰顶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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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通道，通道宽 2.5m，配套安全防护栏杆、安全告示牌等

措施；两岸配套临时通道约 62m，上下游设置 M7.5 浆砌块

石导墙共 17m等措施。

二、工程建设工期

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4 个月。

三、工程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工程投资总概算为：49.71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用：

43.36 万元，建设工程其它费用：6.35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市

级及区级专项资金解决。

四、工程效益

该项目的实施改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，提高抗灾

夺丰收的能力，建设高产农田，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，

发展优质、高产、高效农业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改善生态环境，

促进社会进步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应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设计。

（二）项目法人为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。

项目法人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

理制、合同管理制、公示等制度，建立健全工程质量、安全

管理体系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;建设资金要按照《重庆

市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渝财农〔2017〕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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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要求，做到专人管理、专帐核算、专款专用;同时抓紧作

好各项准备工作,确保工程如期建成。

（三）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《加强农村水利工

程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水办农〔2017〕51号）精

神，该工程竣工验收由区水利局组织。

（四）该主体工程开工前,项目法人应到区水利局进行安

全监管备案。开工后，项目法人应按照水建管〔2013〕331

号要求，在 15个工作日内将开工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区水利

局备案。

（五）工程施工过程中，严禁随意进行设计变更，若因

建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确需进行设计变更的，应严格按照相

关规定完善设计变更手续。

附件：专家组审查意见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5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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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4 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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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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